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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30 证券简称：山石网科 公告编号：2020-046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拟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20 年 1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购买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竞买苏州高新软件园有限公司持有的苏州

高新区景润路 181 号房地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标的资产评估价值 20,279.74

万元，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合理确定竞买价格。公司

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购买标的资产，目前

拟先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账后再予

以置换。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能成功发行，则公司将以自有资

金购买。若竞买成功，标的资产将作为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募投项目之一“苏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场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1 月 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资产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2）。 

二、拟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 

标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标的资产在苏州产权交

易所挂牌公开转让。公司在挂牌公告期内以 20,279.74 万元价格申请竞买并成为

最终受让方。近日，公司与转让方苏州高新软件园有限公司签订了《房产买卖合

同》，标的资产转让总价款为 20,279.74 万元。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合同主体 

甲方（卖方）：苏州高新软件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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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买方）：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房产具体情况 

（1）苏州高新区景润路 181 号房产，建筑面积 18,024.83 平方米，房产用途

为工业（研发）办公。 

（2）出售房产的不动产证号为苏州市不动产证第 5109546 号。 

（3）房屋平面图及范围见不动产证，其面积及分布情况由双方签字确认。 

（4）房产占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为出让取得，土地使用年限至 2064 年 2

月 19 日止。 

（5）该房产占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该房产一并转让，该房产的相关权

益随该房产一并转让。 

3、交易价格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产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20,279.74 万元。 

4、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 

乙方按照双方约定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前将房产转让价款一次性缴款至苏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金监管账户，待甲方按照本合同相关约定履行了交付义

务并提供划款材料后，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过资金监管账户将购房款划拨

给甲方。 

5、房产交付及他项权设定 

甲、乙双方在苏州高新区房产交易管理中心不动产证变更后正式交付该房产。 

6、不动产权登记及税收负担 

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合同生效后，甲方根据乙方书面指示共同向苏州高新

区房产交易管理中心申请办理房产产权转移变更登记，协助乙方领取《不动产权

证书》；因甲方自身原因不按照乙方书面指示的方式对房产产权进行变更所导致

增加的其他交易费用（包括税费等）由甲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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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 

（1）甲方不按照本合同所约定的条款迟延履行房产的交付、他项权的设定、

不动产权变更等义务的，每逾期一天，由甲方按交易房产总价款的万分之五支付

滞纳金给乙方。其违约行为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增加部分（包括交易的税金等）由

甲方负担。 

（2）乙方不按照本合同所约定的条款迟延履行购房款的交付义务的，乙方

每逾期一天，按照交易房产总价款的千分之五支付滞纳金给甲方。 

（3）当以上述方式计算的滞纳金达到本房产在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所

挂牌转让要求的保证金金额时，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保证金金额的违约

金。甲方违约金另行支付给乙方，乙方违约金从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金监

管账户中扣除并交付甲方，本合同自然解除。 

8、合同的成立及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其他事项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已向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金监管账户

交纳竞买保证金 2,500 万元，尚未支付标的资产剩余转让价款。公司将积极履行

合同约定，并根据事项进展，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